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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 

关于长沙景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致：长沙景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

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规定，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长沙景嘉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聘请，指派董亚杰律师、张超文律师（以下简

称“本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3 日下午 14:30 在长沙市岳

麓区梅溪湖路 1 号公司 5 楼会议室召开的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长沙景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人员及召集人资格、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进行了审查，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2018 年 5 月 28 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了

《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8-074），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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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通知载明了会议的时间、地点、内容、联系电话和联系人姓名，并说明了有

权出席会议的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的股东的登记方法、参与网络投票的

投票程序等事项。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时间为 2018 年 6 月 13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8 年 6 月 12 日 15:00 至 2018 年 6

月 13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网络投票的时间和方式与会议通知披露一致。 

（2）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8 年 6 月 13 日下午 14:30 在长沙市岳麓

区梅溪湖路 1 号公司 5 楼会议室准时召开，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其他事项与

会议通知披露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1、召集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8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后，决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

司董事会。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包括： 

（1）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截至股权登记日的公司股东名册及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身份证明文件

等，出席或者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12 名，代表公司股份 172,842,13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3.8243%。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信息，通过网络形式参与投票的股东 22

名，代表公司股份 201,36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744%，通过网络投票系统

参加表决的股东，其身份及股东资格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系统进行认证。 

出席现场会议及通过网络形式参与投票的股东合计 34 名，其中，中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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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名，代表公司股份 10,123,49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7382%。 

（2）其他人员 

经查验，除本所见证律师以外，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

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董事和监事，该等人员具有法律、法规及《股东大

会规则》、《公司章程》规定的出席/列席会议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情况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未有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程

序，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1、现场会议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股东大

会对提案进行表决前，推举了计票人及监票人负责计票及监票。出席现场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就列入本次股东大会议程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及表决。表决结束后，

由会议推举的计票人、监票人与本所律师共同负责监票、验票和计票。会议主持

人在现场宣布了现场表决情况和结果。 

2、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结束后，公司获得了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结果。 

3、表决结果 

在本所律师见证下，计票人、监票人在合并统计议案的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表决结果的基础上，确定了议案最终表决结果，具体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其中： 

①发行数量：表决结果为同意 172,918,13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276%；反对 119,56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1%；

弃权 5,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4%；其中，中小股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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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为同意 9,998,13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617%；反对 119,56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10%；

弃权 5,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73%。 

②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表决结果为同意 172,966,69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56%；反对 71,80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415%；弃权 5,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9%；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0,046,69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2413%；反对 71,80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93% ；弃权 5,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4%。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表决结

果为同意 172,921,43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95%；反对

122,06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0,001,43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943%；反对 122,061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5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创业板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172,924,73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4%；反对 118,76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

为同意 10,004,73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269%；

反对 118,76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3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修

订稿）>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172,924,73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314%；反对 118,76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6%；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

结果为同意 10,004,7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269%；

反对 118,76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31%；弃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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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

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172,924,738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4%；反对 118,76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68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0,004,73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8269%；反对 118,76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3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提示及填补措施（修订稿）>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172,916,438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66%；反对 127,06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73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9,996,43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8.7449%；反对 127,06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255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相关主体承诺切实履行填补即期回报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72,916,43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66%；

反对 127,06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4%；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9,996,43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449%；反对

127,06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51%；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之补

充协议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172,921,13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293%；反对 122,36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7%；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

结果为同意 10,001,1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913%；

反对 122,36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8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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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72,921,43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95%；

反对 122,06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5%；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0,001,43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943%；反对

122,06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57%；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0）审议通过《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172,961,19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4%；反对 82,305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00%；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0,041,194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870%；反对 82,305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3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1）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172,961,19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524%；反对 82,30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其中，中小

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0,041,19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1870%；反对 82,30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3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对在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

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并通过了相关议案，表决程序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

的规定在监票人和记票人监票、验票和计票后，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公布了表决结

果，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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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下页为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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